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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考核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目标是为本市各级医疗机构培养

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、扎实的医学理论、专业知识和临床技能，

能独立承担本学科常见疾病诊治工作的临床医师。为进一步加强

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质量管理，有效保障本市临床医师的专

业技能素质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培训和考核对象 

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考核对象为已被本市各住院医师规范

化培训医院招录的接受规范化培训的住院医师。 

二、培训科目设置 

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按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规定，在

内科、外科、妇产科、儿科、急诊科、神经内科、皮肤科、眼科、

耳鼻喉科、精神科、小儿外科、康复医学科、麻醉科、医学影像

科、医学检验科、临床病理科、口腔科、全科医学科、肿瘤学等

19 个临床学科和中医内科、中医外科、中医妇科、中医儿科、中

医针灸推拿、中医五官科、中医骨伤和中医全科等 8 个中医学科

开展。 

上海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联席会议（以下简称“市联

席会议”）办公室可根据实际需要，在报请卫生部同意后，增设或

调整部分培训学科。 

三、培训时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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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科毕业生培训时间为三年，毕业研究生须经培训医院进行

临床实践能力考核，根据考核结果和既往参加临床实践的经历，

可相应减少培训时间。 

四、培训内容与要求 

（一）政治思想和职业道德：坚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

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，热爱祖国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贯彻执

行党的卫生工作方针。具有较强的职业责任感、良好的职业道德

和人际沟通能力。尊重病人的合法权益。热爱临床医学事业，全

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。 

（二）公共科目学习：有关卫生法律法规 12 学时，循证医学

8 学时，临床思维与人际沟通 8 学时，重点传染病防治知识 50 学

时，职业病诊断知识 8 学时。 

（三）专业理论知识：根据住院医师培训标准细则要求，学

习有关的专业理论知识，掌握本学科基本理论，了解相关学科的

基础知识。 

（四）临床技能：掌握本学科基本诊疗技术以及本学科主要

疾病的病因、发病机理、临床表现、诊断和鉴别诊断、处理方法、

门急诊处理、病历书写等临床知识和技能。 

按照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培训大纲以及《上海市住院

医师规范化培训标准细则》的要求，在培训医院带教医师的指导

下，接受临床实践技能训练是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重点。 

五、培训质量保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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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市联席会议成立专家委员会，负责对全市住院医师培

训考核工作进行全程指导监督。 

（二）市联席会议办公室委托市医学会组织相关学科专家，

负责本学科的培训标准细则制定、培训过程指导和考试考核组织

等工作。 

（三）培训医院要有院级领导分管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，

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质量保证相关管理制度，落实职能部门

和具体工作人员负责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。 

（四）培训医院要成立相应学科的培训管理小组，由培训学

科主任担任组长，指导带教医师认真实施培训计划、审核培训登

记手册和住院医师出勤情况。 

（五）带教医师应严格按照《上海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细

则》的要求和医院制订的培训计划开展培训和考核工作 

六、考核类型与方式 

（一）公共科目考试：由市联席会议办公室委托市医学会统

一组织和实施。 

（二）日常考核：住院医师应将每天完成的培训内容如实填

入《住院医师培训登记手册》，带教医师定期审核后签字，作为住

院医师出科与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及参加结业综合考核的依据。 

（三）出科考核：住院医师按培训标准规定，完成每一科室

轮转培训后，由本院相应学科的培训管理小组，按照培训考核要

求组织考核，将考核结果在《住院医师培训登记手册》中记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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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年度考核：由培训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部门

统一组织。重点考核住院医师该年度的临床业务能力、工作成绩、

职业道德和完成培训内容的时间和数量，将考核结果及有关奖惩

情况在《住院医师培训登记手册》中记录。 

（四）结业综合考核：市联席会议办公室委托市医学会组织

相关专家制定结业综合考核办法。市医学会会同有关高等学校和

培训医院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核平台，具体组织实施住院

医师规范化培训考核工作。 

（五）公共科目考试、出科考核、年度考核、结业综合考核

可根据不同学科住院医师培训的特点，采取学分积累、笔试、临

床技能考核等多种考核方式。 

七、考核评价与管理 

（一）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和不合格。参加住院医师结

业考核成绩合格或优秀者，颁发卫生部统一印制的《住院医师规

范化培训合格证书》，名单报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备案。 

（二）出科考核、年度考核或结业综合考核不合格者，由住

院医师本人提出申请，培训医院审核同意后，培训时间顺延。顺

延时间最长为一年。 

（三）两次年度考核不合格者，经市联席会议办公室审查后，

停止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资格，中止其合同，离开培训医院。 

（四）培训医院应严格按照培训标准组织考核。市联席会议

办公室委托市医学会组织相关专家对培训医院培训质量及出科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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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、年度考核情况进行检查。对弄虚作假者进行相应的处罚，情

节严重者取消其培训住院医师的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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